
 

1 
 

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18-154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组建专项工作小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解决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

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情况下，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

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确保新董事长、总经理上任前的平稳过渡，保证

及时高效地解决因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相关纠纷及诉讼，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组建专项工作小组的议案》，决定成立“专项工

作小组”，作为新老董事长、总经理衔接期间的临时专门机构，协助公司董事会

处理和协调公司遇到的突发事项、纠纷及诉讼等相关的问题。专项工作小组的基

本情况如下： 

一、专项工作小组组长：陈烈权 

二、专项工作小组副组长：邓海雄 

三、专项工作小组组员：洪连鸿、黄孝杰、张荣华、陈勇、曾繁军（外聘律

师）、王灿红（外聘律师） 

四、专项工作小组对董事会负责，主要工作为： 

1、协助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解决因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相关纠纷

及诉讼，对公司已发生的诉讼（仲裁）及可能发生的诉讼（仲裁）积极应诉、应

对，并根据相关规定展开相关问题的问责与追责； 

2、协助公司董事会策划因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可能给公司带来损失的解决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若被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应承担相关责

任后的资金筹措、资产处置、寻求战略合作单位等； 

3、配合或协助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及相关资产处置、资金筹集消除债务，



 

2 
 

包括但不限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和合法借款等多种形式

积极筹措资金。督促公司控股股东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有效可行的债务化解方

案，从而降低给公司可能带来的风险； 

4、协助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内控机制，强化公司的日常

管理，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正常开展。 

专项工作小组工作过程中发现问题时，应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公司董事会作出

汇报，由公司董事会决定予以处理；如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有关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董事会应及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其他说明 

目前，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控股股东未履行公司内部审

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

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0）。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